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ⅨL彳

°

第 1條

本規則依法院組織法第八十四條第五項 、行政法院組織法第 19「l十五條 、戀

戒法院組織法第二十六條 ‵智懟貝才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第二十九J侏第
一
I｝頁

‵少年及家華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吉︳
‘
定之 Φ

※ 本條生效白1舒l:民國 llO年 0′7月 01日

法源資吉找編 :          
｜司法院院台膴司一字第 ll0000ㄙ 60?

lO.中 難民飌一百十年二月二十二 E

號令修正發布第 l、 12 伸炵文 ;並 自一百十年七月一日施行

修正前條文 :(現行有效條文 )

第 !條

本規則依法院組織法第八十四條第五瑣 、行政法院組織法第四十五慊 、懲

姿鍙垤緩簉薀霪孟〨牢鞋裱蠶室瑤霮建安簉夎◆
第三十絛第干項

、少年及

第 2條

法庭應設旁踓席 ︳並得編言了席位號次 ,除依法禁止旁聰者外 ,均許旁聰 。

第 3條

法院為維持法庭秩即 於必要時得拾︳酌法尾旁腮祥位之多舞核發旁〡降瀚 。

法院決定核發旁瞴證之法庭 ,無旁︴降證老不得強人法庭旁聰 ．

旁略證應依青青求旁略者登書己之此後次序核發之 。旁機席如有空位 ,得隨時

核發旁機證 。

核發旁聽齡時 ,應命講求勞聽者提交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證明文｛

一

├查驗 ｝扯

得登記姓名 、l主所備查 。所提證件於交還旁聰證時發還之 。

法院核發旁聰撥帶 ,得規定旁驄人應於開庭前十分鐘姓入法庭︳依序就坐

第 6條

法庭得設記者旁聰祥 ｝專供記者芳聽 。

第 5條

旁聰人出入法庭及在庭少至聰
︳肚迂審判長及其他在法斑執行職務人r1所 才,



有關維持法庭秩序之指示 。

第 石條

有下夕
!特形之一者 ,不論有無勞瞴證 】均禁一lL旁 牌 :

一 、酒醉 、施用莆品或其他管制藥品 、迷幻藥 ,或柚十時︳狀態異常 ◆

呼七或其他不地在法庭持有之物品 。

髼剪營二毒畫

一

毒營｜霑手走濱︳
館

六

七

第

旁

一
二

三
四

、拒絕安全檢查 。
、其他認為有鑀亂法庭秩序或影響法庭莊殺之虡 φ

?條      ．

翴人在法庭勞聽 ︳應保持離靜 ,並不得有下夕一ll行撝 :

、大鍛交談、故寧、喧嘩。
、向法庭輔影、錄影、錄音φ但經審判長許可者 !不在此限。‵吸煙或飲食物品。
、

芝谷甓罕
翠｜行職務人魚或訴訟關係人等加以批評 、︳嘲笑或有其他類似

五 、其他妨替法庭秩序或不當之行為 。
第 8傑

肇判長W平及軍示半U淤時 !在法趭之人均應起立 。
第 Ω條

:窒磊遙譯︴
U早得依法禁比其進入法庭

r令 ,足致妙J￣審法院執行碎我聯者 ,名子判

第 l0條

賓釐金登子銬省瓮翼得犁超轟簍參倉遷聖鍌鈣霍壞楚安午
法
F辛
去1行職務人

第 1l條

本規則有再打舉判長之規定 j於受命法官 、受託法官執行職務時準用之。
第 12條

本規則白斡布日施行 ．

倉書肆罩ξ彗牽i幸青︳
景聖有呈軍王哲雇是裱安呂竺苦竿牽呂有主霄琵

※ 本條生效 日期 :民︳四 ︳︳0年 〔)7月 01日
法源食訊編 :

l0.中菲民｜刊一 i百 十年二月二十二 日司法︳院院台〃↑#「 ll一 字第 〔｜0000可 否0?



號令↑多ll發 布努 ｜、〡2 條║朱文 ;n位 白一本
ij┤ 均:七 月一 ｜」施行

修正前條文 : (現彳
一
有效仁衣文 )

第 12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一

本規｝︳︴什〡竹布｜〕施↑︳�

木!邦︴!｝ 作 :︳ ｜朱文 〕除

一

║ !、 ∥ㄐ 

一

舉 l一 年三月十四口修I之 你文 !白 一心

T了i年 早i月 I｜┤施行外 〢┤發布 日加:行
o




